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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共哈尔滨音乐学院委员会文件
党 发〔2020〕30 号

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★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
关于林岩等 2名同志任职的通知

各单位：

经 2020年 7月 11日哈尔滨音乐学院第 14次党委会议研究

决定：

林 岩同志任教务处副处长；

张 东同志任科研处副处长。

对新提任的行政干部实行试用期制，试用期一年。任职时间

自党委会议研究决定之日起计算。

中国共产党哈尔滨音乐学院委员会

2020 年 7 月 27 日


